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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on of two structures：“intensifier ＋ noun” and
“verb－object ＋ object”．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area�many problems remains to be tack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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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新时期语法变异现象指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某些语法变
异现象。本文拟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作一述评。

新时期出现的语法变异现象不少�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受关注程度也最高的现象有两种�
一是“程度副词＋名词”�一是动宾组合带宾语。本文围绕这两种现象展开论述。
一　关于“程度副词＋名词”

“程度副词＋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增多的一种形式�相关的论述有很多。例
如邹韶华《名词性状特征的外化问题》（《语文建设》1990．2）、于根元《副＋名》（《语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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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卢福波《汉语名词功能转换的可能性及语义特点》（《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6）、胡明
扬《“很激情”“很青春”等》（《语文建设》1992．4）、桂诗春《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语言文
字应用》1995．3）、张谊生《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4�1997．1）、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语言研究》1997．2）、储泽
祥、刘街生《“细节显现”与“副＋名”》（《语文建设》1997．6）、谭景春《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
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8．5）、王小莘、张舸《“程度副词＋名词”是当前汉语运用中值得注
意的一种现象》（《语言文字应用》1998．2）、施宏春《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
性》（《中国语文》2001．3）等。

对于这种形式�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其形成的原因�大多数人都是着眼于名词的意义来谈
的。邹韶华着眼于整个名词性状特征的外化分析了某些名词形化的原因�列为六种�如带表示
性状的构词词缀的附加式名词（如“理性”）、带形容性构词语素的偏正式名词（如“悲剧”）等�但
是某些方面的分析似乎还不够深入。邢福义指出�“很X”一类结构槽只是有限地接纳名词�因
为要受到特定语义条件的限制�这就是�该名词能够从气质、作风、样式、气味、势态等方面反映
说话人的某种特异感受。有四类名词可以进入“很 X”中�按其受限制程度的大小�排列为：时
间名词－－－指人名词和方所名词－－－事物名词。邢先生还认为�典型的名词进入这类结构中�
用的不是本然意义�而是一种临时赋予的“异感”意义�一种跟形容词意义相通的意义。张谊生
指出�副词之所以能修饰名词�“其深层的原因和制约的因素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修饰语副词�而
主要在于那些被修饰的名词－－－或者是具有特定的语义基础�或者是功能发生了转化”。储泽
祥、刘街生则用“细节显现”来说明“副＋名”存在的理据。作者认为�在形成名词的本质意义
时�许多细节被概括掉�即词义具有概括性。在具体运用该名词时�被概括掉的细节要重新返
回�这就是细节显现。细节体现的是名词的性质�而性质是有程度差异的�因而就可以用程度
副词把它表现出来。谭景春把词义分为概念意义和性质意义�后者又包括内在性质义和附加
性质义两种�认为名词所包含的性质义是名词向形容词转变的基础�并且�性质义的强弱与名
词向形容词转变可能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施宏春从名词的语义特征的角度谈这个问题。他
把名词的语义特征分为两种�即关涉性的和描写性的�后者是对名词内涵起到描写、修饰等形
容作用的评价性内容�具有描述性�因而是名词语义特征中表示性质的部分�如属性、特征、关
系、特定表现等。此外�张伯江、方梅在《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十四章
中�也谈及这一形式�认为是由名词的功能游移所致�并且运用生命度、典型性及无指性等功能
语法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关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程度副词的作用�不少人也附带谈及。储泽祥、刘街生认
为�副词对名词的性状表现起着规约作用－－－强制凸现名词的性质细节�即进入“副＋名”结构
中的名词�在程度副词的规约下只表示性质特征�或者说性质特征被凸现出来�而指称实体的
功能大大降低。除此之外�“副＋名”里的副词�也具有表达程度的作用�即对事物的细节在量
度方面进行评价。卢福波认为�程度副词是作为表层结构中语法手段的标志来表现名词深层
的语义特征的�也就是说�没有与程度副词结合的名词�是不能显示出其性质意义的语义特征
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由名词到形容词的功能转换。邢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程度副词的
作用�他把“很X”看作一个结构槽�认为这是一个营造形容词的优化结构槽�即偶尔进入其中
的�属名词的活用�经常进入�就会出现词性裂变现象�即在名词的基础上裂变出形容词。

关于“副＋名”的语用价值�储泽祥、刘街生归纳为三点�一是有补偿作用�即如果名词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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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性质细节没有相应的形容词来表达�就可以用它来填补空缺；二是增大了信息量�即“副
＋名”包含的信息量比“形＋名”大�另外有些“副＋名”的理性意义与“副＋形”差不多�但是色
彩意义却不一样；三是显得新奇、俏皮。

从其他角度或方面对“程度副词＋名词”进行研究和说明的还有一些�如张谊生从语言规
范的角度对这一形式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种形式出现的时间不长�尚处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
其中有些难免给人一种不够规范的感觉。但是�语言总是发展变化的�判断一种语言现象规范
与否�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这一表达方式多少弥补了汉语名词缺乏性状化手段的缺陷�满
足了作者追求朦胧、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的要求�因而它的存在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关于动宾组合带宾语

动宾组合带宾语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增多的一种语言现象�相关的研究也有很
多�如饶长溶《动宾组合带宾语》（《中国语文》1984．6）、刘玉杰《动宾式动词与所带宾语之间的
语义关系》（《汉语学习》1994．3）、陈垂民《谈述宾短语带宾语的几个问题》（《暨南大学学报》
1995．1）。1997年至1998年�《语文建设》由邢公畹先生的《一种似乎要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
动宾式动词＋宾语》（《语文建设》1997．4）引起�刊发多篇文章�对此展开讨论�主要文章有汪惠
迪《“动宾式动词＋宾语”规律何在？》（1997．8）、王大新《从“一种可疑句式”说开去�兼谈规范的
原则和方法》（1998．3）、刘大为《关于动宾带宾现象的一些思考》（1998．1、3）、罗昕如《“动宾式
动词＋宾语”规律探究》（1998．5）、高更生《“动宾式动词＋宾语”的搭配规律》（1998．6）、刁晏斌
《也谈“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1998．6）等。
有不少人首先考虑的是动宾组合带宾语是否“合法”或“规范”的问题。在这方面�大致有

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邢公畹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这种形式是“可疑”的。邢先生虽然看
到了这种形式“似乎来势很猛”�但是他由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史这两个方面来强调“汉语的动
宾式动词除去少数有特定意义的而外�一律不能再带宾语”的规律�而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这
种形式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持此意见的似乎只有邢先生一个人。另一种意见可以以汪惠
迪为代表�他说：“要研究的恐怕已经不是动宾式动词能否带宾语�而是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
律了。”即�人们由大量的实际用例意识到�这种形式已经是一种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对此�
明智的态度就是承认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动宾组合带宾语形式的来源及用例日益增多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
陈垂民认为�述宾短语带宾语这种结构形式是从不同的结构转化来的。因此�他根据这些

不同的结构来源�把述宾短语带宾语的结构形式分为七种类型。丁喜霞、原雪梅《对“动宾式动
词＋宾语”句式增多的思考》（《语文建设》1998．3）则认为“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这种句式近年来日益增多�“主要是汉语吸收外语（主要是
英语）的句法结构的规则（或曰词序）的结果”。

刁晏斌曾对“动宾式动词＋宾语”进行过历史考察�列举了唐代、宋代、清末民初及初期现
代汉语中的较多用例�最后的结论是�这种形式产生于古代汉语中�经过近代汉语的继承和发
展�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至于这种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勃兴”的原因�刁晏斌认为�
主要是由港台“国语”的影响所致�即在“国语”中大量地保留了汉语中原有的这一形式�另外也
受外语的影响新产生了一些。进入新时期以后�它们就随着“引进”的大潮涌回内地�而内地人
士由移用到模仿�再到自由地运用�最终造成了这种局面。支持这一结论的�是文中列出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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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不同时期较多的各类相同用例。
而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这种形式本身。对 VO的性质�相当多的人沿用邢公畹先生的观

点�认为是“动宾式动词”�而陈垂民则认为是述宾短语�因此整个形式是述宾短语带宾语�饶长
溶则说：“一般来说�可以把它们归属复合词。但是�V·O 毕竟有其自身特点�比如�跟‘研究’
‘调查’‘人民’‘和平’这些并列式复合词有所不同�对 V·O组合内部还要区别对待”。刁晏斌
根据对大量用例的分析�把VO分为两类�一类是动宾式动词�一类是动宾词组�认为这样可能
更全面一些。

什么样的VO可以带宾语�这是许多人都很关注的问题。高更生从扩展的角度来谈这一
问题�认为动宾式动词的扩展情况同能否带宾语有一定的关系。高先生按动宾式动词中间可
插入其他成分的情况把这类动词分为三类：不能扩展的�指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者；有限扩展的�
指只能插入“得、不、不了、一下（点）”等或只能出现在“V起N来、V开N了”等格式中但不能无
限扩展者；无限扩展的�指可以较大范围地没有限制地插入有关成分者。在此基础上�高先生
得出了以下三条规律：第一�不能扩展的动宾式动词都能带宾语；第二�有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
一般可以带宾语�个别的有待观察；第三�无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一般不带宾语�只有少数能带
宾语。高先生考察的范围主要是以前就有的用例（如“增产、抱怨”等）�但是对新产生的同类现
象基本上也是适用的。

刘大为认为�VO能否带宾语首先是一个语义问题。只有先具备了带宾语的语义要求才可
能有带宾语的语法事实。如果把支配性论元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保证词汇意义的完整而必须支
配的名词性成分�那么一个要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支配性论元的动词也即通常所说的多价动
词就有了带宾语的语义要求。另外�刘先生还提出了词化的问题�认为动宾动词词化的程度越
高�对句法结构的干扰就越小�带宾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汉语的动
宾式动词能还是不能带宾语�而应该具体地分析每一个动宾式动词的词化程度。

关于宾语的类型及其与VO的语义关系�饶长溶作过简单的描写�刁晏斌把宾语分为以下
的类型：（1）受事宾语�包括一般的对象宾语（如“注册一家公司”）�与事宾语（如“对阵科威
特”）�为动宾语（如“让位大自然”）；（2）处所宾语�包括具体的处所（如“移地长春”）和抽象的处
所（如“入伍马家军”）；（3）数量宾语（如“免票一百位”）；（4）施事宾语（如“上场三名外籍球
员”）；（5）关涉宾语（如“排名世界第四”“改元洪宪”）。①此外�罗昕如也总结了处所、对象、受
事、目的和范围等五种宾语类型。

动宾组合的宾语与其所带的宾语之间�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语义关系�刁晏斌（同上）概括
为以下几种：（1）偏正关系�如“寻踪林中王”即“寻林中王之踪”；（2）同位关系�如“进货走私
鞋”；（3）动宾关系�如“促销太白诗仙酒”；（4）双宾关系�如“赠书抗日纪念馆”；（5）主谓关系�如
“罚跪中国员工”。②刘云等则通过对这种结构的变换形式和“O1”的语义指向的考察�对宾语进
行了语义上的分类�分为对象、使动、予夺、相关、目标、结果、原因、施事、处所、数量等宾语。③

许多人结合动宾组合带宾语的语用价值�来探讨它们之所以流行的原因�罗昕如就谈到这
种形式的以下四点语用价值：（1）为原有格式提供了一种同义的表达手段；（2）比“介宾＋动”格
式更凝练、简约�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3）往往能形成整齐匀称的音节排列�这也是“介宾＋
动”格式所不及的；（4）有强调句末焦点的作用。而更多的人是从修辞的角度来谈动宾组合带
宾语的语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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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新时期语法变异现象研究的几点看法

通观新时期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 这方面的研究有巨大的意义
首先�这方面的研究反映了人们语言观的进步。以前�人们虽然也说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但那通常是着眼于历史�而在现实的语言研究中�则更多地强调语言的规范�对变异现象注
意不够�研究也很少�甚至于还有人唯“规范”是从�把一些变异的形式和用法视为“语病”。现
在�我们终于高兴地看到�这种局面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这种改变反映了人们语言观的进步。

其次�促进了或必将进一步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比如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于
语言规范和规范语言学的研究等等�都是如此。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语言学界特别重视对语言
变异的研究�一方面�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许多变异现象
研究本身就是结合着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和内容进行的�比如许多人都分析了语法变异现象产
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使用中的各种差异等�这样的研究本身就可以归结为社会语言学的
研究。

目前�人们对语言变异现象（包括语法变异）空前重视�并且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也正因
为如此�人们才能客观地评价以前语言规范工作的得失�而由此�语言规范和规范语言学的研
究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三�促生或有可能促生新的分支学科。
早在1994年�有人就提出了“当代汉语”的概念�并且对其提出依据以及当代汉语的特点

等进行了论述�④虽然未为定论�但是近年来�“当代汉语”这一名称却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使
用�在各种语文论著中时能见到。虽然“当代汉语”的内涵和外延尚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
人们在使用这一名称时通常都是指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词
汇和语法等现象的新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形成“当代汉
语”这一分支学科是完全可能的�这或许与现代文学以后又有当代文学有些相类似。

我们曾提出“现代汉语史”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以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
究对象的现代汉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也是整个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汉语史的核心
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
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⑤现在�现代汉语史这一概念和研究内容已经被较多
的人所接受和认可�而我们确立这一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现代汉语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语言变异现象的认识和研究。⑥

（二）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仅就本文中所谈的两种变异现象的研究来看�这一点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大家的研究

成果汇集到一起�就对某些语法变异现象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对某一变异现象研究的面相当广　对一种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通常都会涉及到它的

来源�产生或流行的内部和外部原因�结构�表义�使用情况�表达作用等�并且还经常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阐发�此外�还经常把某一形式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考察和分析�如与社会文化、语
言心理的结合等。这一点�在以上所介绍的两种变异现象的研究中�都能十分明显地看到。

2．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　人们对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除了沿用传统的方法外�如在调
查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构主义的形式描写等�也使用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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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个平面的方法就经常被使用�既有把三个平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如张谊生的《名词的
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也有侧重于某一平面进行重点研究的�如杨海明的
《“VO＋N”与语义、结构的兼容与冲突－－－汉语动宾组合带宾语结构中的语义问题》（《汉语学
习》2001年第1期）。这样�对某一现象的观察�往往就有了更多的角度�论述也有了更多的切
入点�从而使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

3．“新”与“旧”的有机结合　所谓语法变异现象�或者说是新的语法现象�实际上并不是凭
空突然产生的�在它们之前�往往都有与之相同的“旧”形式或用法�本文所讨论的两种形式就
都是如此。不少研究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对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也往往是
“新”与“旧”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的�前述的人们对两种语法变异形式的研究�就多有由“新”及
“旧”或由“旧”及“新’的。这样�就更能使人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新的语法变
异现象产生一种认同感。另外�由于把新形式的研究纳入“传统”形式的研究中�使二者结合在
一起进行�就多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并可能产生某些单一研究很难产生的新的认识。

（三） 尚存在的一些不足
1．研究的视野有待拓宽　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共时平面�就某种变异形式本身来讨

论�这样有时难免会有某些局限�甚至得出某些比较肤浅、主观武断、缺乏严密论证�因而较难
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因为语法变异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应当
有史的观念�注重从历时的角度发现问题�从历时的角度研究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从古代汉
语、近代汉语各阶段直到现代汉语、当代汉语�统而观之。这样�才能对各种语法变异现象有比
较准确的定位�也往往能更清楚地了解它们的直接或间接的来源。此外�在共时的研究中�还
应该加强横向的比较�这就是与海外汉语（以港台为代表）和外语的比较�这方面�也是大有可
为的。总之�研究当代的语法变异现象�应当有贯通古今中外的意识。

2．研究的范围有待拓宽　如前所述�新时期对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文所
讨论的两种形式上�其他如词类的活用�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发展变化�结构助词的混用�词缀
“们”用法的扩展（用于低生命度及无生命物�如“猪们”“小草们”“桌子们”等）�虽也有人研究或
涉及过�但都比较零散。据我们初步考察�现代汉语中几乎每一类词�每一种句式�在进入新时
期以后�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于以往、甚至与传统的“规范”相矛盾的用例产生。即以动词而
言�除去动宾组合带宾语外�相当多见的还有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如“吆喝用户”）、固定词组带
宾语（如“走马观花欧洲音乐厅”）、更多的动词用同名词（如“重温那段少年时代的阅读”）、及物
动词可带宾语类型的增加（如“奉献社会”）等。所有这些�都值得而且应该深入地研究。我们
的《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对新时期以来的各种语法变异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这大
概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部。

3．应当尝试使用更多的新理论、新方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语法学者的理论
意识和学派意识空前增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引进更多国外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造了自己的方法。前者如格语法、普遍语法、语法化、功能语法、配价语
法等�后者如三个平面中、两个三角、语义功能语法等。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已经或正在运
用于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是�在对语法变异现象的研
究中�它们用得却比较少。比如�语法化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已经相当成熟�国内外的学者已经
较多地用之于汉语语法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分析和解释。许多语法变异现象�正是语法化的
产物或阶段性的反映�本文所讨论的“动宾＋宾”现象就是如此：一些动宾词组之所以能带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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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表明它们正处于一个“词化”的过程中�而“词化”正是实现语法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就是
说�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为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附　注］
①② 参见刁晏斌《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③ 见刘云、李晋霞《“动宾式动词＋宾语”的变换形式及宾语的语义类型》�《江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④ 见马孝义《“当代汉语”及其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⑤ 见刁晏斌《论现代汉语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⑥ 我们所进行的“现代汉语史”系列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1995年6月初版）就是以新时期内的词汇、语法变异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汉语人名规范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3年3月7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汉语人名规范问题研讨
会。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民政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展研究所、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北
京市公安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药理学报》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与有关人员参加了研
讨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姓名中单名增多、重名率增高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人
名中滥用生僻字、乱用不规范字甚至自造怪字的现象引起人们担忧�反映这类问题的文章不断
见诸报端。人名问题给很多部门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和纠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都
提出相关提案�公安、语言文字等部门也经常接待群众来访�呼吁解决人名用字的规范问题。
1983～1986年�国家语委语用所（现教育部语用所）汉字研究室先后两次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
查材料中的姓名资料进行抽样统计�抽样姓名总数74万条。近年来�公安部又依据全国的户
籍资料�建立了人名数据库。这些工作�都为《人名用字表》的制订奠定了基础。不足的是�对
《人名用字表》的理论研究尚显得不够。近年来�学界对人名问题虽开展了一些研究�但大多热
衷于其文化内涵的挖掘�而对其用字规范的探讨�也仅限于提出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很少
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由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并确立人名用字规
范�制定《人名用字表》�应当列入议事日程。

2002年�国家语委把制定《汉语人名规范》列为“十五”规范（标准）项目（内含：汉语人名用
字规范、外国人名汉字音译规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人名排序规范）。其中�汉语
人名用字规范的成果形式为《人名用字表》�该表汉字拟收入《规范汉字表》中�并将成为国际汉
字基本子集的组成部分。人名用字规范的研制工作涉及到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
学科�需要公安、民政、信息处理等部门通力合作�又要充分考虑到广大民众取名的实际情况�
因此�这项工作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需要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务求慎重周到。

研讨会上�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公安局、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等单位的同志�详细介绍了他们在人口普查、户籍管理、护照办理、对外交往、文章署名
（汉语拼音）等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如何研制《汉语人名规范》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与会
专家学者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陈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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